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3日

	事项名称
	法律援助审批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办事对象
	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

	法定期限
	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5个工作日

	实施机关
	楼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岳阳楼区法律援助中心

	咨询电话
	12348
	投诉电话
	0730-8186838

	受理条件
	（1）申请事项属于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

（2）有关义务人所在地或办案机关所在地属岳阳楼区 

（3）因经济困难 



	申报材料
	（1）法律援助申请表

（1）申请人及其家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2）经济困难证明（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社区出具）



	法定依据
	《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第五条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公告第24号）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援助的决定；决定援助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后，其所在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

法律援助机构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申请事项和请求或者相对人不明确、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构受理范围、超过时效规定等情形，应当作出不予援助的决定，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仲裁、行政复议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况。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书面通知受援人和案件处理机关：

（一）受援人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收

费

标

准
	无

	运

行

流

程

图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2015年12月23日

	事项名称
	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给付

	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办事对象
	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

	法定期限
	8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8个工作日

	实施机关
	楼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岳阳楼区法律援助中心

	咨询电话
	12348
	投诉电话
	0730-8186838

	受理条件
	（1）申请事项属于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
（2）有关义务人所在地或办案机关所在地属岳阳楼区 

（3）因经济困难 

	申报材料
	（1）法律援助申请表
（1）申请人及其家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

（2）经济困难证明（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社区出具）



	法定依据
	《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第五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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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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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告知法律援助的条件和范围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





告知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的材料：申请表、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或其他它有效身份证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材料；经济状况证明或《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人员的证明





发现提交材料不全，告知申请人补交





申请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7日）





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出具《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





决定不予援助，出具《不给予法律援助通知书》





申请人可以向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异议（申请时限：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





对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审查意见（5日）





经审查异议不成立





经审查异议成立








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人可以在收到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提供法律援助





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办理相关手续





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如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出具《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





申请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7日）





告知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的材料：申请表、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或其他它有效身份证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材料；经济状况证明或《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人员的证明





发现提交材料不全，告知申请人补交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





告知法律援助的条件和范围











